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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少成

这是一份令人悲伤的名单。
当我们搜集、 整理这些资料时， 心在滴

血，手在颤抖。
12 个冰冷的名字，12 条鲜活的生命，就

这样定格在了 2014 年。 而他们，只是过去 12
个月中丧身在车轮下的一小部分环卫工：

2014 年 1 月 1 日，新年第一天，郑州 57
岁的环卫女工李林香被车撞飞身亡；

元旦后不到两周， 郑州有 4 名环卫工被
撞身亡；

5 月上旬，深圳 4 天内 3 名环卫工被撞，
两死一伤；

截至 10 月中旬，武汉因车祸造成的环卫
工人伤亡事件已有 10 多起，其中 4 名环卫工
身亡。

……
数字如此惊心，刺痛人的眼睛。

我们试图了解这些环卫工人的生前身后
事，发现很多资料中只是“李师傅”、“周师傅”
之类的字眼。他们的名字，如同他们的生命一
样已经湮灭。

我们又试图搜集这些环卫工人生前的照
片，那似乎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
从哪里来？ 在城市里经历过什么？ 鲜有人知。
生命的逝去割裂了他们与世界之间的纽带，
想通过影像追溯他们的人生， 常在某个环节
戛然而止。

天空已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
泰戈尔的诗句， 更像是这些城市美容师

的宿命。
劳动不分贵贱，劳动者最光荣。
但不容矫饰， 也不容回避， 环卫工人的

“光荣”，在这个社会仍如草芥一般卑微。繁重
的劳动、微薄的薪水、花白的头发、沧桑的双
手……环卫工人用默默无闻的劳动， 让城市
生活更加美好。

当一抹血色漫过环卫工人握住扫把的双
手，我们无法再沉默。

那些冰冷的名字， 本不该如流沙逝于掌
心。那些鲜活的生命，本应该如常地送走晚霞
迎来朝阳。

我们呼吁，行人不要再乱扔垃圾。不要认
为是你扔垃圾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工作岗位，
他们与你我一样有同等尊严。

我们呼吁， 司机和乘车人不要再车窗抛
物。 图一时之便将环卫工人置于滚滚车流险
境，于心何安？ 于情何忍？

我们呼吁 ， 环卫部门制定更为人性化
的政策。 无论何种情况， 请将环卫工人的
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环境诚可贵， 生命
价更高。

我们呼吁， 城市管理部门为环卫工人立
一座碑。不只为纪念，更为提醒城市里的每一
个人： 你随手扔下的一片垃圾， 不只关乎文
明，更关乎他人的生命！

城市，请将他们铭记
———向 2014殒命车轮的环卫工人致哀

@ 碧川晴海：生命诚可贵，环卫价
更高！他们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他们的
尊严和生命值得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

视。他们的工作或许脏累，但他们用辛勤
的汗水换来的是城市的美丽面貌， 保了
城市一方洁净。 我们即使不为环卫作什
么贡献，但也不要为他们制造垃圾麻烦。
关爱城市清洁的同时， 也请把目光多投
向环卫工人。

@ 老玉儿营养师：我承诺：绝不乱
扔垃圾，更不会车窗抛物！！！尊重每一个
人的生命权！！！

@ 留白进化：难道当那么多鲜活的
生命逝去时，才会敬畏生命吗？尊重别人
的劳动，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难道
谁会在家里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吗？

@ 红红火火的活：唉，如何让这声
声呼吁变成每个人的文明行为呢？ 可否
也使之走上法治轨道？

@Sooul：不要乱扔垃圾！ 不要车窗
抛物！丢的都是自己的人、你的素质还有
教养。

@ 花瓣雨 6688： 人没有高低贵贱，
岗位只有分工不同，请学会尊重生命吧！

@ 奥格了：请我们每一个人尊重环
卫工人的辛勤劳动，敬畏他们的生命！向
逝去的人默哀致敬！

@ 秋泉 12：究竟要付出多少环卫工
人的生命，才能唤醒国人那麻痹的神经，
改掉为人不齿的陋习。 你们看似不经意
的随手一扔， 扔掉的却是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留下的是一桩桩悲剧！为了千万家
庭的幸福，请你我管好自己的那双手，不
要间接沾上鲜血……

@ 和蔼可亲 _94059：为了尊重环卫
工人的劳动，为了美化我们的城市，请大
家不要乱扔垃圾，不要车窗抛物。如果用
鲜血和生命还唤不醒那些麻木的人，我
们就从自己做起吧！！

@ 在下小鲁：“不要乱扔垃圾！ 不要
车窗抛物！”的类似口号，知易行难，要进
一步加强环卫工的人身保障， 例如统一
购买人身意外险等。

@ 白河白鹤： 我们玩着智能机，西
装革履， 皮鞋擦得锃亮……这一切的光
鲜，若隔车窗扔一个饮料瓶，那么，这光
鲜就变得虚伪和做作了。 为了身边可敬
的清洁工， 请大家不乱丢垃圾， 文明出
行！

@ 笑里永远不藏刀： 对于有些人，
仅仅靠宣传教育和呼吁是远远不够的！
在道路上乱扔垃圾既然已经造成了严重

的后果， 那对没造成严重后果的乱扔垃
圾行为也要严惩！不然，他们永远不知道
该如何去尊重生命！

@ 蔡甸王启东：车窗抛物要严禁要
重罚， 但是环卫工人为何要在车流中冒
着风险去捡拾垃圾？ 是什么样的考核制
度在驱使着环卫工人？ 思考中。

@ 十耘：车窗抛物不仅是一个生活
细节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良知的问题。
对司机而言，管好自己的手，有可能就救
活了一条命。

@ 绿凤孤鸣：不乱扔垃圾，不车窗
抛物，转发即是承诺！

@ xiao-bei2000：个人一小步，社会
一大步。 不随地扔垃圾，就是积德行善。
呵护清洁工朋友，从我做起。我是一定做
到！

@ 凤山玩家：如果，用车轮下清洁
工的鲜血， 能唤醒麻木的随地乱扔垃圾
的人，那么，这些可敬的清洁工在九泉之
下也会瞑目的。向他们默哀，同时反思我
们的行为吧！

@ 魁星闪烁：向无故丧身车轮之下
的环卫工人致哀，祈祷！

@ 太理想不可触：我一直不赞同环
卫工人们在如此危险的车来车往的道路

上清扫垃圾！
@ 竹林一风之风言疯言：建议交通

部门出台相关交通法规禁止向车窗外乱

扔杂物，扔一次扣 3 分，罚款 500 元。与
其指望那些素质低下的人自律自觉，不
如用法规约束。 同意的点赞。

（窦菲涛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

▲ 2014年 1 月 12 日下午， 郑州市
西三环与科学大道立交桥上，一辆行驶中
的教练车将一位六旬环卫工撞倒致其身亡。

图为事故现场： 一辆白色大众轿车
四轮向上，翻倒在路中间；被撞的环卫工
躺在地上，身上盖着蓝色布块；翻车处往
后约 30 米的路面上，除散落的汽车碎片
外，还留有被撞断的扫帚。 老而不/CFP

荨 2014 年 11 月 23 日， 西安市， 66
岁的梁坤祥、62 岁的王翠梅夫妇二人，从
凌晨 5点开始清扫落叶，天亮后坐在人行
道上吃自带的早餐———馒头。梁师傅当了
30年环卫工，妻子一干也是 16个年头。

环卫工中，有一群人与梁师傅夫妇一
样，他们就是马路上的“夫妻档”。 他们虽
然没有“比翼双飞在人家”的浪漫，却有
“你扫地来我装车”的默契。他们用自己的
劳动，共同撑起一个家。 侯智/CFP

微博热评1 月 1 日 ，河南郑州 。 环卫女工
李林香在西三环陇海铁路立交桥上

清理垃圾时被撞身亡。 时年 57 岁。

2 月 18 日 ， 海南海口 。 环卫工
林诗强在南港码头正常作业时，被一辆
小轿车撞到路中间的绿化带上并推行

10多米，当场死亡。 时年 36岁。

3 月 18 日， 宁夏银川。 环卫女工
周天秀在兴庆区丽景街工作时， 不幸被
一辆轿车撞倒，当场死亡。 时年 64岁。

4 月 18 日，陕西西安。 环卫女工
王彩萍在凤城二路西安市凤城学校门

口的人行道上， 被货车撞飞十几米远，
当场身亡。 时年 68岁。

5 月 22 日， 广东深圳。 环卫女工
黄先琴在南山区南海大道清扫垃圾时

被撞身亡。 时年 53岁。

6 月 20 日， 新疆昌吉。 环卫女工
艾玉芳在街头清扫时被一辆小轿车撞

倒，抢救无效身亡。 时年 53岁。

7 月 24 日 ， 广东广州 。 环卫工
唐者三贵 （瑶族 ）在黄埔大道扫地时
被一辆酒驾超速轿车撞飞， 当场死亡。
时年 47岁。

8 月 3 日 ， 广东惠州 。 环卫工
杨正华在 357 省道陈江水围村处打扫
路面时被大货车撞倒， 抢救无效身亡。
时年 66岁。

9 月 20 日 ，海南海口 。 环卫工
蒙春女在琼山大道与椰海大道交界处

被大型吊车撞倒，当场身亡。 时年 44岁。

10 月 17 日， 湖北武汉 。 环卫工
黄家红在沌口芳草路上清理渣土时被

撞，伤重不幸身亡。 时年 56岁。

11 月 20 日，福建福州。 环卫女工
周建珍在福马路清理垃圾时，被过往车辆
撞成脑死亡，抢救无效死亡。 时年 52岁。

12 月 5 日 ， 辽宁沈阳 。 环卫工
祝瑞奇在大东区榆林大街轩盛路附近作业

时被货车撞到头部，当场死亡。 时年 56岁。

制图：赵春青 文字整理：窦菲涛

2014年部分逝者名单

本报记者 杨召奎

他们是身着橙黄制服的“马路天使”，他
们是城市的 “美容师”。 他们穿行在大街小
巷，随着季节轮回，或热得挥汗如雨，或冻得
瑟瑟发抖，始终挥舞自己手中的扫帚守护着
城市的洁净。

然而，他们的工作也是高危职业。 在我
国，环卫工在工作时被撞、跌倒、受伤、被打
事件每天都会发生，而因交通事故致环卫工
伤亡的数字更是触目惊心。

今年 11 月 20 日，重庆市渝中区市政管
理局副局长陈大章透露，近三年来，渝中区
约 20 位环卫工人因清扫车窗垃圾， 遭遇到
车辆擦伤、致残甚至死亡的事故。 南昌一年
有 60 多名环卫工人因捡拾车窗抛物被撞，
马路中间的垃圾成了“夺命垃圾”……

环卫工伤亡情况为何频现？谁来保障他
们的劳动安全？ 如果发生事故伤害，他们能
否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工伤待遇？对此，《工
人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多因素致环卫工伤亡频现

多位北京市民告诉记者，他们都目睹过环
卫工被撞的情景。家住朝阳区十里堡附近的赵
女士表示，“环卫工主要是在车来车往的道路
上和马路边工作，那肯定比较危险啊。 ”

赵女士认为，车窗抛物大大增加了环卫
工作业的危险系数。“有的司机不讲公德，从
车窗里往外丢东西，那环卫工人就得去清扫
啊，如果有的司机驾驶技术不好或者车速过
快，都可能撞到他们。 ”

针对车窗抛物给环卫工带来的安全隐
患， 不少城市已经开始采取措施。 11 月 15
日起，合肥启动了集中整治乱扔垃圾行为专

项行动， 其中车窗抛物是重点处罚对象之
一。有关部门聘请 300 名至 500 名出租车司
机作为义务监督员，利用行车记录仪记录车
窗抛物的行为。 重庆市渝中区近期规定，凡
市民举报“车窗抛物”行为属实，将给予每例
100 元的奖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超负荷工作致使
环卫工人注意力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
贵阳，每位环卫工人每天至少需要清扫 6000
平方米至 8000平方米的街路，清扫面积相当
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超负荷的工作量之
外，是环卫工人每天 12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

在北京海淀区海淀黄庄附近， 环卫工老
张则告诉记者，他每天都是 4点 30分起床，5
点开始工作， 必须在 7点之前做完一轮清扫
工作，后面时间则需要保洁维护。由于休息不
足，常常感觉“头晕眼花”。 他告诉记者，自己
曾被电动自行车撞过两次，所幸没有受伤。

此外，有调查显示，凌晨作业时间是环
卫工人交通意外多发时间，凌晨 4 时到 6 时
是环卫工的“黑色两小时”。一位交警分析认
为，“这段时间不少汽车驾驶员往往反应迟
钝，加之光线昏暗，车少、车速快，很容易发
生意外。 ”

那么能否对“黑色两小时”进行工作时
间调整呢？ 为此有人建议，环卫工的工作时

间能否调整得更为合理，适当增加白天工作
时间。 但一位环卫公司负责人则告诉记者，
“这不是我们想改就改的， 早高峰开始后交
管部门是不允许上路打扫的，只能赶在 7 点
之前打扫干净。 ”

记者还了解到，环卫工事故伤害频现与
机械化作业程度低也有一定关系，按照国家
卫生标准规定，机动车快车道全部实行机械
化清扫，但由于道路过窄等硬伤，许多机动
车道不得不使用人工替代。

就在 12月 9日，南京环卫工老李在捡拾
快车道上的垃圾时，被一辆越野车撞倒受伤。
对此，不少南京市民呼吁，应调整环卫工作业
时间，早晚高峰期别让他们进入快车道清扫。

要求工伤认定多被驳回

据统计，我国环卫工的工资仅为全国城
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半。 工资低，待
遇差，无加班费，没有正常休假，无劳动合同
是当下环卫工的工作现状。这使得他们的劳
动权益屡屡受到侵害，而一旦在工作中发生
意外，他们也很难被认定为工伤。

据媒体报道 ， 日照籍环卫工李华自
2012 年 2 月起， 在保洁公司从事马路卫生
清洁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

给李华缴纳社会保险。
2012年 12月，39岁的环卫工李华清晨工

作时，被摩托车撞伤致死，但保洁公司以双方
未签订合同为由拒绝对其赔偿。 之后，在法院
调解下，保洁公司才赔了李华家属 30.3万元。

对于这类违法企业在法律上是如何规定
的呢？ 北京市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王丹律师
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
关规定， 依法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是政府采
购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必备条件。 环
境卫生部门、 财政部门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密切协作，加强对环卫中标企业的监管，对
于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不参加社会保险
情节严重的， 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暂时停止
履行或解除采购合同， 并依法禁止其在三年
内参加所有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是证明当事人之间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但劳动合同不
是确认劳动关系的唯一证据。劳动者还可以
通过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工作证、考勤记
录、工作照片、奖惩记录、社会保险缴费记
录、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时的
‘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凭证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王丹
律师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超过退休年龄的
环卫工也不在少数，他们的工伤待遇问题则
更难处理。今年 11 月，兰州市城关区环卫部
门要求超龄环卫工签订一份所谓“生死承诺
书”， 承诺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损害都
由本人承担。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当地相关
部门叫停了与环卫工签订的承诺书。相关官
员在回应时也称自己“有苦衷”，因为超龄环
卫工无法办理工伤保险。

为何那么多人会选择做“临时工”？据记者
了解， 有不少老人在农村缺少必要的社会保
障，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在花甲之年甚至古稀之
年继续□劳动，不惜当没有劳动合同、薪水微
薄的临时工以填补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之需。
针对超龄环卫工发生事故伤害后的赔

偿问题， 王丹律师对记者表示， 超龄工人
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的规定， 以劳务
提供者受害责任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
求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 第二， 可以向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评定劳动
能力，要求用人单位参照《工伤保险条例 》
规定的待遇标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第
三， 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 要求对方承担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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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两小时”能否调整？ 机械化清扫程度能否提高？ 工伤保险待遇能否落实？


